醴陵市信访局

2015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信访局是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包含1个（醴陵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）二级机构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全市实际，拟定全市信访工作的规章、制度和工作要点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、批办的信访事项，检查、督促、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。

（三）办理人民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市委、市政府和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。

（四）接待群众来访，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。

（五）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来信来访中反映跨省、跨市、跨部门的重大纠纷问题。

（六）掌握信访工作动态，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，及时提供信访信息，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
（七）负责对全市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、督查督办，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市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。

（八）会同有关部门，对重大信访事项的渎职失职部门或人员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九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公共预算收入、上年结转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、行政单位医疗和进京维稳及特护期维稳等重点专项经费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66.61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20.68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；上年结转45.9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66.6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0.8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.22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4.57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45.51万元，是指单位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 52.6 万元（小车经费+公用经费+工作性专项）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 121.1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4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2.5 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9.6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9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
